
[bookmark: OLE_LINK1]《江苏省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分类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2023年8月2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令公布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的决定，提出“其他建设工程实施分类管理制度，分类管理目录清单由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其他建设工程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抽查，一般项目可以采取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备案”等相关要求。
江苏作为全国经济大省，社会经济业态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阶段，全省城市更新任务重、既有建筑改造需求多，特别是新业态、多业态不断涌现，现行消防验收备案管理模式针对性、操作性不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和行政管理成本浪费，同时还容易影响建筑消防安全。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为贯彻落实58号部令要求，实现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精细化管理，2024年5月起，厅消防处会同相关单位专题开展研究，通过分析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广西、海南、陕西等地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机制，梳理国内外典型火灾案例经验教训，重点围绕建筑所在区域环境、建筑使用功能、建筑规模和高度、建筑耐火等级、疏散能力、消防设施设备配置水平等因素，结合我省消防审验行政管理实际，本着“既优化营商环境，又守牢消防安全底线”的原则，划分分类管理标准、明确抽查比例，制定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防安全保障水平的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办法和目录清单，形成《江苏省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办法》初稿。 
2024年12月，征求全省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建议，并对反馈意见及时消化吸收。2025年3月，报厅法规处开展合法性审查，并召开行政相对人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目前的《江苏省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江苏省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项目分类、告知承诺、消防查验、抽查制度、动态监管、事后监管等内容并附分类管理目录清单，共15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根据部令要求，围绕建筑所在区域环境、建筑使用功能、建筑规模和高度等因素，结合我省实际，将达到一定规模的、火灾危险性相对较大的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明火餐饮、电动车销售维修、室内冰雪、冷库等火灾风险突出的场所明确为重点项目，并确定50%的抽查比例，另外，还将未依法申报消防验收备案、申请局部消防验收备案以及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备案，被发现存在弄虚作假行为，重新申请备案的3种情形，明确为重点项目，确定100%的抽查比例；将火灾危险性相对较低的其他建设工程，明确为一般项目，包括27米以下住宅、2500平方米以下办公以及300平方米以下危险性相对较低的小型工程等等，确定5%的抽查比例。（第4、9、13、14条）。二是明确一般项目可以采取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备案，以及应当提交的相关材料，对于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备案的，既考虑充分市场主体的自我履职，又考虑监管的现实需要，确定1%的抽查比例，并明确抽查结果的事后监管措施。此外，为加强既有建筑质量安全管理，明确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一般项目，不适用于告知承诺制（第7条）。三是为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保障工程消防施工质量，明确依法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一般项目，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备案的，鼓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查验，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一般项目，可以由责任工程师协助建设单位开展消防查验（第8条）。四是明确消防验收备案分类管理目录清单由省厅实行统一动态管理，各地可结合工作实际，适当调整特定类别项目的抽查比例，但须经省厅审核同意（第11条）。

